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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縣市改制直轄市3年期滿之員額管理原則」，請查

照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員額管理原則，業經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於本（102）

年11月22日邀集相關中央主管機關（單位）及各改制直轄

市政府召開研商會議討論竣事。

二、檢附「縣市改制直轄市3年期滿之員額管理原則」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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